
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 

 

关于做好我省“采购准入” 

改革过渡期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州、县卫生计生委（局），部省属医疗卫生机构，药品

生产（经营）企业： 

    根据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公立医院药

品采购和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鄂政办发〔2017〕53号）

和《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<湖北省 2016年度公立医院药品集

中采购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鄂卫生计生通〔2015〕115号，以

下简称工作方案）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我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

供应保障“采购准入”改革期间药品供应保障工作，现就相关

事宜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过渡期时限 

   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我省药品供应保障“采购准入”改革

完成,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    二、过渡期平台管理 

    （一）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暂在湖北省药械集中采购服

务平台“药品分类采购系统”（http://www.hbyxjzcg.cn/，以下

简称二级以上采购平台）采购药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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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基层医疗机构（含村卫生室，以下简称基层医疗机构）

暂在湖北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平台“基药及常用低价药集中采购

系统”（http://jy.hbjycg.com/userlogin.aspx，以下简称基层采购

平台）采购药品。 

    公立医疗机构必须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采购药品，

严禁网下采购挂网目录药品或擅自采购非挂网目录药品。 

    三、过渡期目录和价格管理 

    （一）公立医疗机构应按照《湖北省 2017年公立医院药品

集中采购挂网目录》（含基本药物、常用低价药，以下简称挂网

目录）开展分类采购工作。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根据本地

实际，在挂网目录中选择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支付范围的

药品，制定本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《补充药品使用目录》，重点

保障基层医疗机构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用药需求。 

    （二）挂网目录由省基本药物采购中心适时开展动态调

整工作；常用低价药品继续执行相关政策，落实议价采购和

动态调整工作；国家定点生产药品按照现行价格继续执行，

不得议价。 

    （三）基础输液挂网品规以本省 2013年以来省级药品集中

采购区分的包材类型的挂网价为参考价，由采购主体与挂网企业

议定采购价格。基础输液实际采购价格不高于 2013 年同包材

省级挂网价的，纳入基本药物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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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过渡期采购管理 

    （一）医疗机构确因临床诊断、治疗的需求，需采购省级

采购平台上未挂网的药品或新上市的药品的，明确采购数量、

使用的医生，由医疗机构负责人审批后报本级卫生计生行政

部门审核后采购，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定期汇总报省药品集中

采购综合监管系统（http://jy.hbjycg.com:8089/login.aspx）备案，

部省属医疗机构直接上报。 

    （二）各地、各医疗机构要按照挂网目录开展带量采购工作， 

省级采购平台要完善平台功能，在交易系统单设“实际采购价格”

字段显示药品带量采购成果。挂网目录中没有挂网价格的，原

则上实际采购价格不得高于同竞价组药品（同通用名、同剂型、

同规格）最低价；医疗机构原则上应采购同种药品同竞价分组中

价格低的药品。 

    （三）挂网药品可由挂网生产企业直接配送或委托具备资

质的药品经营企业进行配送，生产企业可在省级采购平台勾选

多家药品经营企业，供医疗机构选择。医疗机构、药品生产（经

营）企业在药品采购中应严格执行“两票制”。药品生产（经营）

企业不配送或不按时配送挂网药品的，按照不良记录管理相关

规定处理。 

   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加强合理用药管理，强化监督检查，认真执行“过渡期”采购

政策，扎实抓好“过渡期”内有关工作落实，确保药品及时供应，

确保群众基本用药安全和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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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各地、各医疗机构在执行中有任何问题，请及时向我委反馈。

药品生产（经营）企业在执行中对挂网目录、集中采购过程有

任何问题的，请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处理。 

联系人：省卫生计生委药政处  周健丘（027—87823620） 

基层采购平台   省药品集中采购综合监管系统 

谢  璇（027—87576310） 

二级以上采购平台    陆  喆（027—86629920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卫生计生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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